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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同意中華不動產法治暨政策協會申請認可「不動產經紀人

專業訓練」一案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函 臺北市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等 
104.10.1北市地權字第10432755200號 

說明： 
一、依內政部104年9月22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41307266號函副本辦理，隨文檢送該函

影本1份。 

二、副本抄送本府秘書處（請刊登市府公報）、抄發本局秘書室（請刊登地政法令月

報）。 

附件 

內政部函  中華不動產法治暨政策協會 
104.9.22內授中辦地字第1041307266號 

主旨：貴會申請認可辦理「不動產經紀人專業訓練」1案，經核與「不動產經紀人專業訓

練機構團體認可辦法」規定相符，同意依所送計畫書辦理，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貴會104年9月8日不動產經紀人專業訓練認可申請書辦理。 

二、本次認可貴會辦理不動產經紀人專業訓練期限，自部函發文日起3年。 

三、本案聘請師資人員及講授課程，請確實依「不動產經紀人專業訓練機構團體認可

辦法」第3條第3項規定辦理。 

四、貴會辦理專業訓練時，應於每期開課2週前至『不動產專業人員訓練服務平台 (網)』

（網址：http://etrain.land.moi.gov.tw）申辦網路備查作業，開課前應完成參

訓學員名冊建檔作業，並於課程結束後1週內上傳學員訓練課程與時數，以利查詢。 

五、貴會擇定之教學場地應符合建築管理相關法令規定，並隨時注意消防安全設備之

設置及維護，以確保學員安全。 

六、檢送認可費新臺幣1,000元收據乙紙。 

內政部同意新竹縣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申請認可辦理

「不動產經紀人專業訓練」一案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函 臺北市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等 
104.10.5北市地權字第10432770100號 

說明： 
一、依內政部104年9月24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40069643號函副本辦理，隨文檢送該函

影本1份。 

二、副本抄送本府秘書處（請刊登市府公報）、抄發本局秘書室（請刊登地政法令月

報）。 

附件 

內政部函  新竹縣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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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9.24內授中辦地字第1040069643號 
主旨：貴會申請認可辦理「不動產經紀人專業訓練」1案，經核與「不動產經紀人專業訓

練機構團體認可辦法」規定相符，同意依所送計畫書辦理，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貴會104年9月4日104年竹縣仲字第30號函辦理。 

二、本次認可貴會辦理不動產經紀人專業訓練期限，自部函發文日起3年。 

三、本案聘請師資人員及講授課程，請確實依「不動產經紀人專業訓練機構團體認可

辦法」第3條第3項規定辦理。 

四、貴會辦理專業訓練時，應於每期開課2週前至『不動產專業人員訓練服務平台 (網)』

（網址：http://etrain.land.moi.gov.tw）申辦網路備查作業，開課前應完成參

訓學員名冊建檔作業，並於課程結束後1週內上傳學員訓練課程與時數，以利查詢。 

五、貴會擇定之教學場地應符合建築管理相關法令規定，並隨時注意消防安全設備之

設置及維護，以確保學員安全。 

六、檢送認可費新臺幣1,000元收據乙紙。 

內政部同意花蓮縣不動產經紀人公會申請認可辦理「不動產經紀

人專業訓練」一案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函 臺北市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等 
104.10.5北市地權字第10432786600號 

說明： 
一、依內政部104年9月30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41308031號函副本辦理，隨文檢送該函

影本1份。 

二、副本抄送本府秘書處（請刊登市府公報）、抄發本局秘書室（請刊登地政法令月

報）。 

附件 

內政部函  花蓮縣不動產經紀人公會 
104.9.30內授中辦地字第1041308031號 

主旨：貴會申請認可辦理「不動產經紀人專業訓練」1案，經核與「不動產經紀人專業訓

練機構團體認可辦法」規定相符，同意依所送計畫書辦理，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貴會104年9月18日不動產經紀人專業訓練認可申請書辦理。 

二、本次認可貴會辦理不動產經紀人專業訓練期限，自部函發文日起3年。 

三、本案聘請師資人員及講授課程，請確實依「不動產經紀人專業訓練機構團體認可

辦法」第3條第3項規定辦理。 

四、貴會辦理專業訓練時，應於每期開課2週前至『不動產專業人員訓練服務平台 (網)』

（網址：http://etrain.land.moi.gov.tw）申辦網路備查作業，開課前應完成參

訓學員名冊建檔作業，並於課程結束後1週內上傳學員訓練課程與時數，以利查詢。 

五、貴會擇定之教學場地應符合建築管理相關法令規定，並隨時注意消防安全設備之

設置及維護，以確保學員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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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檢送認可費新臺幣1,000元收據乙紙。 

內政部同意雲林縣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申請認可辦理

「不動產經紀人專業訓練」一案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函 臺北市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等 
104.10.8北市地權字第10432797300號 

說明： 
一、依內政部104年10月1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41308058號函副本辦理，隨文檢送該函

影本1份。 

二、副本抄送本府秘書處（請刊登市府公報）、抄發本局秘書室（請刊登地政法令月

報）。 

附件 

內政部函  雲林縣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 
104.10.1內授中辦地字第1041308058號 

主旨：貴會申請認可辦理「不動產經紀人專業訓練」1案，經核與「不動產經紀人專業訓

練機構團體認可辦法」規定相符，同意依所送計畫書辦理，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貴會104年9月29日不動產經紀人專業訓練認可申請書辦理。 

二、本次認可貴會辦理不動產經紀人專業訓練期限，自部函發文日起3年。 

三、本案聘請師資人員及講授課程，請確實依「不動產經紀人專業訓練機構團體認可

辦法」第3條第3項規定辦理。 

四、貴會辦理專業訓練時，應於每期開課2週前至『不動產專業人員訓練服務平台 (網)』

（網址：http://etrain.land.moi.gov.tw）申辦網路備查作業，開課前應完成參

訓學員名冊建檔作業，並於課程結束後1週內上傳學員訓練課程與時數，以利查詢。 

五、貴會擇定之教學場地應符合建築管理相關法令規定，並隨時注意消防安全設備之

設置及維護，以確保學員安全。 

六、檢送認可費新臺幣1,000元收據乙紙。 

內政部同意中華民國兩岸不動產交易安全協會申請認可辦理「不

動產經紀人專業訓練」一案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函 臺北市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等 
104.10.19北市地權字第10414987800號 

說明： 
一、奉交下內政部104年10月12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40074559號函副本辦理，隨文檢送

該函影本1份。 

二、副本抄送本府秘書處（請刊登市府公報）、抄發本局秘書室（請刊登地政法令月

報）。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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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函  中華民國兩岸不動產交易安全協會 
104.10.12內授中辦地字第1040074559號 

主旨：貴會申請認可辦理「不動產經紀人專業訓練」1案，經核與「不動產經紀人專業訓

練機構團體認可辦法」規定相符，同意依所送計畫書辦理，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貴會104年10月6日104交協字第210410700號函辦理。 

二、本次認可貴會辦理不動產經紀人專業訓練期限，自部函發文日起3年。 

三、本案聘請師資人員及講授課程，請確實依「不動產經紀人專業訓練機構團體認可

辦法」第3條第3項規定辦理。 

四、貴會辦理專業訓練時，應於每期開課2週前至『不動產專業人員訓練服務平台 (網)』

（網址：http://etrain.land.moi.gov.tw）申辦網路備查作業，開課前應完成參

訓學員名冊建檔作業，並於課程結束後1週內上傳學員訓練課程與時數，以利查詢。 

五、貴會擇定之教學場地應符合建築管理相關法令規定，並隨時注意消防安全設備之

設置及維護，以確保學員安全。 

六、檢送認可費新臺幣1,000元收據乙紙。 

內政部同意社團法人台灣資產評估協會重新申請認可辦理「不動

產經紀人專業訓練」一案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函 臺北市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等 
104.10.19北市地權字第10415045400號 

說明： 
一、奉交下內政部104年10月14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41307936號函副本辦理，隨文檢送

該函影本1份。 

二、副本抄送本府秘書處（請刊登市府公報）、抄發本局秘書室（請刊登地政法令月

報）。 

附件 

內政部函  社團法人台灣資產評估協會 
104.10.14內授中辦地字第1041037936號 

主旨：貴會重新申請認可辦理「不動產經紀人專業訓練」1案，經核與「不動產經紀人專

業訓練機構團體認可辦法」規定相符，同意依所送計畫書辦理，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貴會104年10月6日申請書辦理。 

二、本次認可貴會辦理不動產經紀人專業訓練期限，自部函發文日起3年。 

三、本案聘請師資人員及講授課程，請確實依「不動產經紀人專業訓練機構團體認可

辦法」第3條第3項規定辦理。 

四、貴會辦理專業訓練時，應於每期開課2週前至『不動產專業人員訓練服務平台 (網)』

（網址：http://etrain.land.moi.gov.tw）申辦網路備查作業，開課前應完成參

訓學員名冊建檔作業，並於課程結束後1週內上傳學員訓練課程與時數，以利查詢。 

五、貴會擇定之教學場地應符合建築管理相關法令規定，並隨時注意消防安全設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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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及維護，以確保學員安全。 

六、檢送認可費新臺幣1,000元收據乙紙。 

內政部同意社團法人屏東縣不動產經紀人公會重新申請認可辦理

「不動產經紀人專業訓練」一案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函 臺北市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等 
104.10.19北市地權字第10415046300號 

說明： 
一、奉交下內政部104年10月14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41307926號函副本辦理，隨文檢送

該函影本1份。 

二、副本抄送本府秘書處（請刊登市府公報）、抄發本局秘書室（請刊登地政法令月

報）。 

附件 

內政部函  社團法人屏東縣不動產經紀人公會 
104.10.14內授中辦地字第1041307926號 

主旨：貴會重新申請認可辦理「不動產經紀人專業訓練」1案，經核與「不動產經紀人專

業訓練機構團體認可辦法」規定相符，同意依所送計畫書辦理，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貴會104年10月6日申請書辦理。 

二、本次認可貴會辦理不動產經紀人專業訓練期限，自部函發文日起3年。 

三、本案聘請師資人員及講授課程，請確實依「不動產經紀人專業訓練機構團體認可

辦法」第3條第3項規定辦理。 

四、貴會辦理專業訓練時，應於每期開課2週前至『不動產專業人員訓練服務平台 (網)』

（網址：http://etrain.land.moi.gov.tw）申辦網路備查作業，開課前應完成參

訓學員名冊建檔作業，並於課程結束後1週內上傳學員訓練課程與時數，以利查詢。 

五、貴會擇定之教學場地應符合建築管理相關法令規定，並隨時注意消防安全設備之

設置及維護，以確保學員安全。 

六、檢送認可費新臺幣1,000元收據乙紙。 

內政部同意中華不動產教育交流協會申請認可辦理「不動產經紀

人專業訓練」一案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函 臺北市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等 
104.10.23北市地權字第10432978000號 

說明： 
一、依內政部104年10月19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41307949號函副本辦理，隨文檢送該函

影本1份。 

二、副本抄送本府秘書處（請刊登市府公報）、抄發本局秘書室（請刊登地政法令月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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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內政部函  中華不動產教育交流協會 
104.10.19內授中辦地字第1041307949號 

主旨：貴會申請認可辦理「不動產經紀人專業訓練」1案，經核與「不動產經紀人專業訓

練機構團體認可辦法」規定相符，同意依所送計畫書辦理，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貴會104年9月18日不動產經紀人專業訓練認可申請書辦理。 

二、本次認可貴會辦理不動產經紀人專業訓練期限，自部函發文日起3年。 

三、本案聘請師資人員及講授課程，請確實依「不動產經紀人專業訓練機構團體認可

辦法」第3條第3項規定辦理。 

四、貴會辦理專業訓練時，應於每期開課2週前至『不動產專業人員訓練服務平台 (網)』

（網址：http://etrain.land.moi.gov.tw）申辦網路備查作業，開課前應完成參

訓學員名冊建檔作業，並於課程結束後1週內上傳學員訓練課程與時數，以利查詢。 

五、貴會擇定之教學場地應符合建築管理相關法令規定，並隨時注意消防安全設備之

設置及維護，以確保學員安全。 

六、檢送認可費新臺幣1,000元收據乙紙。 

內政部函有關地政機關配合民事訴訟法254條規定辦理訴訟繫屬

註記登記之處理事宜一案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函 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 

104.10.15北市地籍字第10414994600號 
說明： 

一、奉交下內政部104年10月13日台內地字第1040437274號函辦理，並檢送該函及附件

影本各1份。 

二、副本抄發本局秘書室（請刊登地政法令月報）。 

附件1 

內政部函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 

104.10.13台內地字第1040437274號 

主旨：有關地政機關配合民事訴訟法254條規定辦理訴訟繫屬註記登記之處理事宜1案，

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司法院秘書長104年10月5日秘台廳民一字第1040025337號函辦理。 

二、按當事人依民事訴訟法第254條規定申請訴訟繫屬註記登記時，訴訟標的之權利如

已移轉第三人者，登記機關得否受理申請疑義1節，前經本部以102年12月27日台

內地字第1020375043號令略以：「……訴訟當事人持已起訴證明向登記機關申請

訴訟繫屬註記登記時，如該訴訟標的不動產已移轉(含於訴訟繫屬前移轉)登記予

第三人者，除該第三人係屬非得主張善意取得之情形(如繼承移轉取得)外，地政

機關將不予辦理訴訟繫屬註記登記。另訴訟當事人如認為該第三人非為善意受讓

訴訟標的不動產，因屬私權爭執範疇，應由其訴請法院判決，或另循民事訴訟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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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程序為之。……」，先予敘明。 

三、查民事訴訟法第254條業經總統104年7月1日公布修正，揆諸修正條文，除將申請

已起訴證明限縮於「起訴合法且非顯無理由」，並增加當事人於法院核發已起訴

證明前陳述意見及訴訟繫屬登記後異議等規定。惟對於訴訟標的於申請訴訟繫屬

註記登記前已移轉第三人之情形，得否申請註記1節，未有明文。茲因本部上開102

年令係針對地政機關配合辦理民事訴訟法第254條第5項訴訟繫屬註記登記而作之

釋示，因該法條已有修正，為求審慎，案經本部以104年9月16日台內地字第

1041307779號函詢司法院秘書長意見，嗣經司法院秘書長以上揭函復略以：「按

89年2月9日修正增訂民事訴訟法第254條第5項，旨在……使欲受讓權利之第三人

有知悉該訴訟繫屬之機會，俾免其遭受不利益，並減少知有訴訟繫屬仍受讓權利

者主張善意取得而生之紛爭。104年7月1日修正公布之民事訴訟法第254條第5項，

係就當事人聲請發給已起訴證明，增訂應符合起訴合法且非顯無理由之要件而為

規範，與當事人得請求該管登記機關將訴訟繫屬之事實予以登記之事無涉。至於

有關訴訟標的已移轉第三人時，登記機關得否辦理訴訟繫屬註記登記，核屬登記

機關權責事項，仍應由登記機關本諸職權依上開規定之立法意旨辦理。」，是有

關旨揭訴訟繫屬註記登記處理事宜，仍請依本部上揭102年12月27日令辦理。 

四、檢附司法院秘書長104年10月5日秘台廳民一字第1040025337號函及本部104年9月

16日台內地字第1041307779號函影本各1份。 

附件2 

司法院秘書長函  內政部 

104.10.5秘台廳民一字第1040025337號 

主旨：有關貴部函詢「地政機關配合民事訴訟法第254條規定辦理訴訟繫屬註記登記之處

理事宜」1案，復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復貴部104年9月16日台內地字第1041307779號函。 

二、按89年2月9日修正增訂民事訴訟法第254條第5項，旨在維護第三人交易安全，為

訴訟標的之權利，其取得、設定、喪失或變更，依法應登記者，受訴法院得依當

事人之聲請，發給已起訴證明，由當事人持向該管登記機關請求將訴訟繫屬之事

實予以登記，使欲受讓權利之第三人有知悉該訴訟繫屬之機會，俾免其遭受不利

益，並減少知有訴訟繫屬仍受讓權利者主張善意取得而生之紛爭。104年7月1日修

正公布之民事訴訟法第254條第5項，係就當事人聲請發給已起訴證明，增訂應符

合起訴合法且非顯無理由之要件而為規範，與當事人得請求該管登記機關將訴訟

繫屬之事實予以登記之事無涉。至於有關訴訟標的已移轉第三人時，登記機關得

否辦理訴訟繫屬註記登記，核屬登記機關權責事項，仍應由登記機關本諸職權依

上開規定之立法意旨辦理。 

附件3 

內政部函  司法院秘書長 

104.9.16台內地字第1041307779號 

主旨：地政機關配合民事訴訟法第254條規定辦理訴訟繫屬註記登記之處理事宜1案，請

惠示卓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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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關於訴訟標的已移轉第三人時，登記機關得否受理依民事訴訟法第254條規定所為

之訴訟繫屬註記登記疑義，前經本部參照貴秘書長99年9月20日秘台廳民一字第

0990019274號函復意見，以本部99年9月27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90050723號函釋

「仍可受理該註記登記」。嗣因接獲民眾反應，部分人士利用申請訴訟繫屬註記，

藉以達到干擾他人不動產處分情事，認為本部上開函釋規定已影響善意取得不動

產之第三人權益。為釐清疑義，本部旋以102年10月31日台內地字第1020334536號

函詢貴院秘書長，經貴秘書長102年11月8日秘台廳民一字第1020028911號函復略

以：「…按民事訴訟法第254條第5項前段規定…其立法說明為『…使欲受讓該權

利之第三人有知悉該訴訟繫屬之機會，將可避免其遭受不利益。又受讓人於知有

訴訟繫屬之情形，而仍受讓該權利者，可減少因其主張善意取得而生之紛爭…。』

有關訴訟標的已移轉第三人時，登記機關得否辦理訴訟繫屬註記登記，核屬登記

機關權責事項，應由登記機關本諸職權依上開規定之立法意旨辦理。」在案。 

二、為使登記機關之實務作法一致，本部爰於102年12月3日邀集貴秘書長及相關單位

研商獲致決議略以：「基於土地登記公示，維護實體法（如民法第759條之1、土

地法第43條規定）上之不動產交易安全，並參照司法院秘書長102年11月8日函釋

本條第5項規定將訴訟繫屬事實予以登記之立法理由，旨在保護欲受讓該權利之善

意第三人，是訴訟當事人持已起訴證明向登記機關申請訴訟繫屬註記登記時，如

該訴訟標的不動產已移轉（含訴訟繫屬前移轉）登記予第三人者，除該第三人係

屬非得主張善意取得之情形（如繼承移轉取得）外，登記機關不予辦理訴訟繫屬

註記登記。」。鑑於上開結論對於地政機關可否受理訴訟繫屬註記登記之解釋已

有變更，本部遂以102年12月27日台內地字第1020375043號令重新釋示，並將本部

前揭99年9月27日函釋予以停止適用，謹先敘明。 

三、查上開民事訴訟法第254條業經總統104年7月1日公布修正，修正後規定：「…訴

訟標的之權利…於當事人之起訴合法且非顯無理由者，受訴法院得依當事人之聲

請發給已起訴證明，由當事人持向該管登記機關請求將訴訟繫屬之事實予以登

記。」；「法院於發給已起訴之證明前，得使當事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當

事人依已起訴之證明辦理訴訟繫屬事實之登記者，於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他

造當事人得提出異議。」。揆諸修正條文，除將申請已起訴證明限縮於「起訴合

法且非顯無理由」，並增加當事人於法院核發已起訴證明前陳述意見及訴訟繫屬

登記後異議等規定。惟對於訴訟標的於申請訴訟繫屬登記前已移轉第三人之情

形，得否申請註記1節，仍未有明文。 

四、綜上，由於本部上開102年令係針對地政機關配合辦理民事訴訟法第254條第5項訴

訟繫屬註記登記而作之釋示，茲因該法條已有修正，本部該令釋是否仍切合該條

文意旨，案關民事訴訟法之執行，請惠示卓見。 

修正「臺北市訂有三七五租約之土地於土地登記簿上註記作業要

點」，並自即日起生效 

臺北市政府函 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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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10.22府授地權字第10432811900號 
說明： 
一、檢附「臺北市訂有三七五租約之土地於土地登記簿上註記作業要點」修正對照表

及條文各1份。 

二、副本抄送臺北市議會、臺北市政府法務局、本府地政局秘書室（請刊登地政法令

月報）。 

臺北市訂有三七五租約之土地於土地登記簿上註記作業要點 

一、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規範私有三七五租約註記於土地登記簿之作業程序，

以加強為民服務，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市各區公所（中正、萬華區除外）應清查轄區內已登記之三七五租約土地，將租

約土地各筆標示（包括段、小段、地號）面積、承租面積及租約登記情形（全部或

部分面積有三七五租約登記）編造清冊二份（如附件），一份函送管轄之地政事務所

予以加註於土地登記簿，一份報本府地政局備查。 

三、本市各地政事務所於接到區公所所送清冊後，應即辦理加註： 

（一）租約土地係全筆有三七五租約登記者，具於該筆土地登記簿標示部其他登記事項

欄加註「全部有三七五租約」。 

（二）租約土地係部分面積有三七五租約登記者，則於該筆土地登記簿標示部其他登記

事項欄加註「部分有三七五租約」。 

四、上述資料加註土地登記簿後，如租約有終止、註銷或變更登記時，本府地政局於核

定時應一併副知土地所在地地政事務所辦理異動註記。但由區公所逕為辦理終止、

註銷或變更登記者，其於通知本府地政局時應一併副知土地所在地地政事務所辦理

異動註記。 

五、各區公所受理新訂三七五租約之登記案件，應函報本府地政局核定，並副知土地所

在地地政事務所。 

六、第五點租約登記案件經本府地政局核定函復區公所時，應一併副知土地所在地地政

事務所辦理加註登記。 

七、土地登記簿標示部其他登記事項欄註記有三七五租約之土地，於該筆土地標示有異

動（如分割、合併）時，地政事務所得視實際情況之需要先函請區公所查明分割或

合併後租約土地所在位置，以便按實際情形轉載。 

八、出租人、承租人及利害關係人需瞭解租約登記詳細情形者，應請其逕向區公所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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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訂有三七五租約之土地於土地登記簿上註記作業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名 稱 現 行 名 稱 說  明 

臺北市訂有三七五租約之土地於

土地登記簿上註記作業要點 

臺北市訂有三七五租約之土地於

土地登記簿上註記作業要點 

未修正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一、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

為規範私有三七五租約註記

於土地登記簿之作業程序，

以加強為民服務，特訂定本

要點。 

一、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

為加強為民服務，特訂定本

要點，以資簡政便民。 

酌作文字修正。 

二、本市各區公所（中正、萬華

區除外）應清查轄區內已登

記之三七五租約土地，將租

約土地各筆標示（包括段、

小段、地號）面積、承租面

積及租約登記情形（全部或

部分面積有三七五租約登

記）編造清冊二份（如附

件），一份函送管轄之地政事

務所予以加註於土地登記

簿，一份報本府地政局備查。 

二、本市各區公所（中正、萬華

區除外）應清查轄區內已登

記之三七五租約土地，將租

約土地各筆標示（包括段、

小段、地號）面積、承租面

積及租約登記情形（全部或

部分面積有三七五租約登

記）編造清冊二份（如附

件），一份函送管轄之地政事

務所予以加註於土地登記

簿，一份報本府地政處備查。 

依本府一○○年十二月十八日府

法三字第一○○三四三六三五○

○號令修正發布之「臺北市政府

地政局組織規程」，原地政處名稱

修正為地政局，爰配合將「地政

處」名稱修正為「地政局」。 

三、本市各地政事務所於接到區

公所所送清冊後，應即辦理

加註： 

（一）租約土地係全筆有三七五

租約登記者，具於該筆土地

登記簿標示部其他登記事項

欄加註「全部有三七五租

約」。 

（二）租約土地係部分面積有三

七五租約登記者，則於該筆

土地登記簿標示部其他登記

事項欄加註「部分有三七五

租約」。 

三、本市各地政事務所於接到區

公所所送清冊後，應即辦理

加註： 

（一）租約土地係全筆有三七五

租約登記者，具於該筆土地

登記簿標示部其他登記事項

欄加註「全部有三七五租

約」。 

（二）租約土地係部分面積有三

七五租約登記者，則於該筆

土地登記簿標示部其他登記

事項欄加註「部分有三七五

租約」。 

未修正。 

四、上述資料加註土地登記簿

後，如租約有終止、註銷或

變更登記時，本府地政局於

核定時應一併副知土地所在

地地政事務所辦理異動註

記。但由區公所逕為辦理終

止、註銷或變更登記者，其

四、上述資料加註土地登記簿

後，如租約有終止、註銷或

變更登記時，本府地政處於

同意備查時應一併副知土地

所在地地政事務所辦理異動

註記。但由區公所逕為辦理

終止、註銷或變更登記者，

1. 依本府一○○年十二月十八

日府法三字第一○○三四三

六三五○○號令修正發布之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組織規

程」，原地政處名稱修正為地

政局，爰配合將「地政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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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通知本府地政局時應一併

副知土地所在地地政事務所

辦理異動註記。 

其於通知本府地政處時應一

併副知土地所在地地政事務

所辦理異動註記。 

名稱修正為「地政局」。 

2. 依臺北市耕地租約登記自治

條例第十二條規定租約登記

事件，區公所應於收件五日

內審查完竣，經審查屬實

者，應將審查結果報經市政

府地政局核定後辦理登記，

爰配合修正。 

五、各區公所受理新訂三七五租

約之登記案件，應函報本府

地政局核定，並副知土地所

在地地政事務所。 

五、各區公所受理新訂三七五租

約之登記案件，函報本府地

政處核備，並副知土地所在

地地政事務所。 

1. 依本府一○○年十二月十八

日府法三字第一○○三四三

六三五○○號令修正發布之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組織規

程」，原地政處名稱修正為地

政局，爰配合將「地政處」

名稱修正為「地政局」。 

2. 依臺北市耕地租約登記自治

條例第十二條規定租約登記

事件，區公所應於收件五日

內審查完竣，經審查屬實

者，應將審查結果報經市政

府地政局核定後辦理登記，

爰配合修正。 

六、第五點租約登記案件經本府

地政局核定函復區公所時，

應一併副知土地所在地地政

事務所辦理加註登記。 

六、第五點租約登記案件經本府

地政處同意備查函復區公所

時，應一併副知土地所在地

地政事務所辦理加註登記。 

1. 依本府一○○年十二月十八

日府法三字第一○○三四三

六三五○○號令修正發布之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組織規

程」，原地政處名稱修正為地

政局，爰配合將「地政處」

名稱修正為「地政局」。 

2. 依臺北市耕地租約登記自治

條例第十二條規定租約登記

事件，區公所應於收件五日

內審查完竣，經審查屬實

者，應將審查結果報經市政

府地政局核定後辦理登記，

爰配合修正。 

七、土地登記簿標示部其他登記

事項欄註記有三七五租約之

七、土地登記簿標示部其他登記

事項欄註記有三七五租約之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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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於該筆土地標示有異

動（如分割、合併）時，地

政事務所得視實際情況之需

要先函請區公所查明分割或

合併後租約土地所在位置，

以便按實際情形轉載。 

土地，於該筆土地標示有異

動（如分割、合併）時，地

政事務所得視實際情況之需

要先函請區公所查明分割或

合併後租約土地所在位置，

以便按實際情形轉載。 

八、出租人、承租人及利害關係

人需瞭解租約登記詳細情形

者，應請其逕向區公所查明。 

八、申請人需瞭解租約登記詳細

情形者，請逕向區公所查明。 
酌作文字修正。 

 九、本要點經核定後實施。 本點刪除。 

函轉內政部檢送修正「都市計畫草案以區段徵收方式辦理開發應

行注意事項」第五點及第七點附圖1份，自即日生效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函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等 
104.10.8北市都規字第10414885600號 

說明：依內政部104年10月6日台內營字第1040814178號函辦理。 
附件 

內政部函  金門縣政府等 
104.10.6台內營字第1040814178號 

主旨：檢送修正「都市計畫草案以區段徵收方式辦理開發應行注意事項」第五點及第七

點附圖一份，自即日生效，請查照轉知。 

都市計畫草案以區段徵收方式辦理開發應行注意事項第五點及第七點附圖修正規定 

五、公開展覽說明會應說明事項如下： 

（一）都市計畫主管機關應就都市計畫草案內容、都市計畫辦理程序、陳情

人提出意見之處理程序及陳情列席都市計畫委員會說明之規定等說

明。 

（二）地政主管機關就區段徵收作業說明事項如下： 

1.開發目的。 

2.法令依據。 

3.區段徵收範圍及面積。 

4.事業計畫之公益性、必要性、適當性及合法性(包含土地徵收條例第三

條之二規定之社會、經濟、文化及生態、永續發展等因素及其他依徵收

計畫個別情形之評估事項辦理)。 

5.土地及地上物補償標準。 

6.預計抵價地比例及申請程序。 

7.抵價地分配方式。 

8.建物處理方式及拆遷安置計畫。 

9.地價稅及土地增值稅之減免及扣繳。 

10.耕地租約之處理。 

11.他項權利或其他負擔之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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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書面回復陳述意見之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並於報送中央主管

機關之徵收計畫內檢附相關回應及處理情形。 

13.預定工作進度。 

都市計畫草案以區段徵收方式辦理開發應行注意事項第五點、第七點附圖

修正規定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五、公開展覽說明會應說明事

項如下： 

（一）都市計畫主管機

關應就都市計畫

草案內容、都市計

畫辦理程序、陳情

人提出意見之處

理程序及陳情列

席都市計畫委員

會說明之規定等

說明。 

（二）地政主管機關就

區段徵收作業說

明事項如下： 

1.開發目的。 

2.法令依據。 

3.區段徵收範圍及

面積。 

4.事業計畫之公益

性、必要性、適

當性及合法性

(包含土地徵收

條例第三條之二

規定之社會、經

濟、文化及生

態、永續發展等

因素及其他依徵

收計畫個別情形

之評估事項辦

理)。 

5.土地及地上物補

償標準。 

6.預計抵價地比例

五、公開展覽說明會應說明事

項如下： 

（一）都市計畫主管機

關應就都市計畫

草案內容、都市計

畫辦理程序、陳情

人提出意見之處

理程序及陳情列

席都市計畫委員

會說明之規定等

說明。 

（二）地政主管機關就

區段徵收作業說

明事項如下： 

1.開發目的。 

2.法令依據。 

3.區段徵收範圍及

面積。 

4.土地及地上物補

償標準。 

5.預計抵價地比例

及申請程序。 

6.抵價地分配方

式。 

7.建物處理方式及

拆遷安置計畫。 

8.地價稅及土地增

值稅之減免及扣

繳。 

9.耕地租約之處

理。 

10.他項權利或其

他負擔之處理。 

有關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

則第十一條第二款規定興

辦事業計畫已依都市計畫

法舉行公開展覽及說明會

得以取代同條例施行細則

第十條所規定之公聽會，

因其說明會應說明事項仍

須具備說明事業計畫公益

性、必要性、適當性及合

法性，且針對民眾所提意

見予以回應及處理等要

件，始得取代之，爰參照

「依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

條規定辦理之變更都市計

畫草案以一般徵收方式取

得用地應行注意事項」規

定，增訂第二款第四目及

第十二目，地政主管機關

就區段徵收作業說明事

項，應包括事業計畫公益

性、必要性、適當性及合

法性，且針對民眾所提意

見予以書面回復，以資完

備，並保障被徵收土地所

有權人權益，爰修正本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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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申請程序。 

7.抵價地分配方

式。  

8.建物處理方式及

拆遷安置計畫。 

9.地價稅及土地增

值稅之減免及扣

繳。 

10.耕地租約之處

理。 

11.他項權利或其

他負擔之處理。 

12.書面回復陳述

意見之土地所

有權人及利害

關係人，並於報

送中央主管機

關之徵收計畫

內檢附相關回

應及處理情形。 

13.預定工作進度。 

11.預定工作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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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 

都市計畫主管機關研擬完成都市計畫草案 

都市計畫草案送請地政主管機關初擬區段徵收

開發作業 

都市計畫主管機關辦理公開展覽事宜 

1.依規定公告及登報周知，並應印製公開展覽說明會日期及地點之傳單，責請村里幹事轉發

至計畫區內住戶。 

2.同時依三個月內之土地登記簿所載住所以書面掛號通知或專人送達以區段徵收方式辦理開

發範圍內之土地所有權人 

都市計畫主管機關提供區段徵收範圍予地政主管機

關協助就開發範圍土地所有權人造冊 

都市計畫主管機關會同地政主管機關召開公開展覽說明會 

1.都市計畫主管機關就都市計畫草案內容、都市計畫辦理程序、陳情人提出意見之處理程序

及陳情列席都市計畫委員會說明之規定等說明。 

2.地政主管機關就開發目的、法令依據、區段徵收範圍及面積、公益性、必要性、適當性及

合法性、土地及地上物補償標準、預計抵價地比例及申請程序、抵價地分配方式、建物

處理方式及拆遷安置計畫、地價稅及土地增值稅之減免及扣繳、耕地租約之處理、他項

權利或其他負擔之處理、預定工作進度等說明。 

民眾陳情意見 

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 

都市計畫主管機關錄案由各直轄市、縣市都

市計畫委員會予以參考審議 

地政主管機關書面回復及納入

區段徵收草案參考 

檢送都市計畫書圖送內政部核定 

都市計畫公告實施 

辦理區段徵收計畫報核及相關

作業 

＜辦理完成發價或提存＞ 

就公益性及必要性向本

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報

告 

計畫草案送請地政主管機關就區段徵收開發範圍之可行性、財務

等分析評估，地政主管機關與都市計畫主管機關加強聯繫動態調

整計畫草案內容 

（涉及區段徵收之

意見部分） 

第七點附圖       都市計畫草案以區段徵收方式辦理開發應行注意事項流程 



 16

「優良不動產經紀業認證作業要點」，業經內政部於104年10月21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41308665號令廢止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函 臺北市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等 
104.10.23北市地權字第10415162100號 

說明： 
一、奉交下內政部104年10月21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413086655號函辦理，隨文檢送該

函影本各1份。 

二、副本抄送本府法務局（請惠予依規定函本府秘書處刊登市府公報）、抄發本局秘

書室（請刊登法令月報）（以上均含附件）。 

附件1 
內政部函  中華民國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等 

104.10.21內授中辦地字第10413086655號 
主旨：「優良不動產經紀業認證收費標準」，業經本部於104年10月21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1041308665號令廢止，請查照並轉知所屬。 

說明：旨揭收費標準原係配合「優良不動產經紀業認證作業要點」訂定，茲因「優良不

動產經紀業認證作業要點」業經本部於 104 年 9 月 23 日以內授中辦地字第

1041307921號令廢止，爰配合廢止旨揭收費標準。 
附件2 
內政部令 

104.10.21內授中辦地字第1041308665號 
廢止「優良不動產經紀業認證收費標準」。 

內政部函釋數地政士於同址以相同事務所名稱申請開業，應以組

織聯合事務所登記開業，及地政士以相同或近似之事務所名稱申

請開業登記，得視具體個案情形不予受理，以避免消費者混淆並

落實地政士管理一案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函 臺北市政府法務局 

104.10.21北市地開字第10415093100號 

說明：依本府公報編輯發行作業要點第6點規定及本府交下內政部104年10月16日內授中

辦地字第1041308672號函辦理，並檢送該函1份。 

附件 

內政部函  新北市政府 

104.10.16內授中辦地字第1041308672號 

主旨：有關數地政士倘欲於同址以同事務所名稱登記開業，是否應強制規範以聯合事務

所登記開業，及地政士申請開業登記是否不得與其他已登記之事務所名稱相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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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公平交易委員會104年9月14日公競字第1040013271號函辦理暨復貴府104年6

月16日新北府地籍字第1041092072號函。 

二、本案經函准公平交易委員會上開號函略以：「按公平交易法第22條第1項第2款之

構成要件，係事業就其營業所提供之服務，符合『著名表徵』、『於同一或類似

之服務』、『為相同或近似之使用』及『與他人營業或服務表徵混淆』等要件，

始足當之。復按104年2月4日修正公布之公平交易法第22條僅針對未註冊商標之仿

冒行為加以規範，已刪除前揭仿冒行為之行政責任及刑事責任，故目前事業若涉

仿冒未註冊商標而疑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2條時，因修法後係採單純民事責任，

其違法之認定機關為法院，..... .有關地政士申請開業登記之事務所名稱是否不

得與其他已登記之著名事務所名稱相同，或倘相同是否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2條

規定乙事，依公平交易法第22條規範意旨，......倘已登記之地政士事務所名稱

屬未註冊商標，而他事務所所為相同名稱之仿冒行為，則恐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2條之虞......」從而，地政士使用具有知名度或為消費者普遍認知之相同或相

近之事務所名稱申請開業，並以相同表徵對外招攬地政士業務，因有使消費者對

服務來源無法辨識而產生誤信或誤認其為同一事務所提供服務之虞，且不利於主

管機關對地政士開業登記之管理，故該申請事務所名稱，各直轄市、縣(市)政府

得視具體個案情形參依上開公平交易委員會函釋不予受理，以避免名稱重複而影

響消費者權益。 

三、地政士法第12條規定：「地政士應設立事務所執行業務，或由地政士2人以上組織

聯合事務所，共同執行業務。前項事務所，以一處為限，不得設立分事務所。」

倘數地政士於同一地址以相同事務所名稱申請開業，因已具有共同經營之對外表

徵，亦有使相關事業或消費者對服務來源產生誤信或誤認為共同經營之虞，各直

轄市、縣(市)政府自得視具體個案情形要求渠等依上開地政士法第12條第1項後段

規定以組織聯合事務所登記，否則應以不同名稱申請，以避免消費者混淆並落實

地政士管理。 

函轉內政部增訂土地參考事項類別代碼「G1」（造林獎勵相關資

訊）一案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函 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 
104.10.26北市地資字第10415190200號 

說明： 
一、奉交下內政部104年10月22日台內地字第1040437886號函，隨文檢送上開函及其附

件各1份。 

二、副本抄送本局地籍及測量科、地價科、地權及不動產交易科、地用科、土地開發科、

秘書室（請刊登法令月報）及資訊室。 

附件 

內政部函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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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10.22台內地字第1040437886號 

主旨：增訂土地參考事項類別「造林獎勵相關資訊」之代碼「G1」(如附件)，請查照並

轉知所屬地政事務所。 

說明： 
一、依據臺中市政府104年10月8日府授地籍二字第1040226787號函辦理 

二、臺中市政府農業局申請將核准造林獎勵土地之相關資訊登錄於土地參考資訊檔，

因無適當之現有土地參考事項類別代碼可供登錄，案經臺中市政府依「土地參考

資訊檔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第4點第2項第2款規定向本部申請增訂土地參

考事項類別代碼，本部爰新增旨揭類別代碼。 
三、本案兼復臺中市政府上開函，請貴府依本要點第4點第2項第2款規定將土地參考事

項類別代碼通知資料提供機關，並提醒資料提供機關注意後續土地參考資訊檔之

登錄建置及更新作業，應依本要點第2點、第5點、第6點及第8點規定辦理，並不

得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另請轉知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嗣後參考檔之主鍵

值因分割、合併發生異動或因重劃、區段徵收或地籍圖重測，致原有地號及相關

土地位置發生變動時，應注意依本要點第7點規定，即以公文或電子郵件檢具異動

通知書通知原資料提供機關查對後辦理更新或重新建立資料。 

四、另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爾後如有受理申請登錄土地參考資訊檔案件者，於為土

地參考事項類別代碼之通知時，亦請依上開規定將相關應注意事項提醒或轉知有

關機關。 

(增訂)土地參考事項類別代碼       

代碼 土地參考事項類別 意  義 

G1 造林獎勵相關資訊 
與各級政府機關核准造林獎勵有關之資

訊。 

註：地政事務所於地政整合系統管理子系統之代碼檔「91─土地參考事項」類別項下新增

此土地參考事項類別代碼時，請依本表「代碼」及「土地參考事項類別」二欄位之名

稱建檔。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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